关于陈远航举报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发布医疗广告涉嫌未经医疗广告审查情况的

回   复

陈远航先生：

针对您举报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涉嫌未经审查发布医疗广告的情况，经调查，当事人是在网站平台认证资质的“自媒体”等互联网媒介公开发布医疗机构概况，所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情况，重点学科，医务人员信息，医疗服务项目，诊疗服务流程以及医保、价格、收费投诉方式等信息。不存在《医疗广告认定指南》第六条所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医疗广告的内容，不应认定为发布医疗广告。故无需办理医疗广告审查证明，违法事实不成立。综上所述，我局决定撤销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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